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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规〔2024〕11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
福州市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机制的意见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加强福州市地下文物保护利用工作，做好我市城

区及跨县（市）域的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工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》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市文物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划定公布

（一）推荐划定。市文物局组织市考古队做好本市范围内

地下文物考古成果的收集、整理、挖掘、阐释、研究工作，并

根据历史资料和历年考古成果，对福州市城区范围和跨县（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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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地下文物遗址或者地下文物集中区域，

不定期、分批次划定提出地下文物埋藏区名单。

相关名单经文物、考古、规划等方面专家论证后，征求市

名城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拟公布地

下文物埋藏区的属地政府意见，形成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名单，

由市文物局上报市人民政府。

（二）核定公布。根据市文物局上报的名单，市政府核定

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名单。

（三）信息共享。市文物局将市政府核定公布的地下文物

埋藏区相关信息数据上传至福州市项目用地选址会商系统规

划一张图版块进行信息共享。

二、保护措施

（一）开展考古工作。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国有土地出

让项目，土地储备机构应向市文物局提出考古调查勘探申请。

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建设项目，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应在项目

选址会商阶段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求市文物局意见。需

要进行考古的，由市文物局报请省文物局组织开展考古调查勘

探。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后，相关工作报告及保护措施经报

省文物局同意，由市文物局向土地储备机构或建设项目业主单

位出具是否可以出让或建设的意见。需要进行考古发掘的，在

报经省文物局同意，履行考古发掘报批手续后，由土地储备机

构或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委托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开展抢救性考

古发掘工作。

发掘工作结束后，根据省文物局批复意见，市文物局向土

地储备机构或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出具意见。不需要原址保护

的，同意进行土地出让或建设。需要原址保护的，提出原址保

护的要求，土地出让或建设项目不能进行，涉及建设项目的，

根据公共利益需要由市、区（县）人民政府收回项目用地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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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建设项目业主单位适当补偿。

（二）加强施工监管。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应当根据考古结

果向建设施工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文物情况，建筑

施工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。交通、住建、园林绿化、土

地收储等主管单位配合文物主管部门，将项目业主单位采取措

施保护地下文物工作情况纳入施工安全监督管理。

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临时发现地下文物遗存的，建设单位应

当立即暂停该区域的施工活动，采取隔离等必要的保护措施，

并在第一时间报告市文物局或地下文物所在的县（市）区文物

行政主管部门。市文物局或县（市）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在

接到报告后 4 小时内组织文物考古单位赴现场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做好展示利用。对经专家论证需要原址保护的重要

地下文物遗址，由市文物局负责根据遗址所在地块实际情况，

综合考虑遗址文物价值、区域范围、现状等因素，分别提出建

设地下文物遗址保护棚、文物遗址展示馆，或者考古遗址公园

等保护设施的规划建设方案和资金预算，报请市人民政府研

究。在确保文物价值有效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，鼓励社会资本

参与地下文物展示利用，不足部分由市、区（县）根据具体情

况分别承担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部门协作。市文物局负责对全市范围内地下文

物埋藏区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推荐地下文物埋藏区名单，

开展地下文物埋藏区信息共享，指导建设重大地下文物遗址的

保护设施。县（市）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地

下文物埋藏区日常监督管理。

市名城委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将地下文物埋藏

区纳入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。市、县（市）区自然资源

和规划部门负责将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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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进行管控。

公安部门应根据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协助做好地下

文物安全保卫工作，防止地下文物遭受侵吞、盗窃、盗掘和哄

抢等行为的破坏。

交通、住建、园林绿化、土地收储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

围内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地下文物埋藏区范围内的考古调查

勘探、抢救性考古发掘费用列入土地收储成本或者建设项目工

程预算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都有保护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义务，有权制止和举报破坏

地下遗址和地下文物的活动或者行为。鼓励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通过捐赠、资助、技术服务、举办公益性宣传教育活动

等方式参与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、监测、巡查、宣传等工作。

四、附则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各县（市）可参

照本意见，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核定公布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地下

文物埋藏区并报市文物局备案，同时研究制定辖区范围内地下

文物埋藏区保护管理具体措施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12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2月12日印发


